2024年度益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
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主要职能。

益阳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，为正科级事业单位，依有关资质对外可使用国家黑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国家家用杀虫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湖南省茶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湖南省杀虫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湖南省竹木芦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湖南省电容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牌章。负责承担全国黑茶和家卫杀虫用品，湖南省茶叶、竹木制品、芦苇制品、电容器、杀虫产品和益阳市食品、机械电子、建材、轻工、化工等产品的各类检验工作。承担相应产品的国家、行业和省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工作等。 
（二）机构情况。
2024年，独立编制机构共1个，较上年持平。

（三）人员情况。

2024年在职人员人数37人，退休人员10人。与2023年度相比持平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基本支出794.77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64.21%。主要是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。 

项目支出情况

    项目支出437.27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35.79%。主要是单位为完成特定检验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专项业务费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1、业务工作。一是至今监督抽检（含行业协会委托）1055批次，委托检验4200批次。二是组织财政专户收入320万元。三是加强了管理制度、质量手册、程序文件等清理完善工作。
2、质保科技工作。按实验室评审准则要求开展了管理评审和内审。一是制定了8项质量监督、18项大型仪器及标准物质的期间核查等质量控制计划。二是省局科研项目立项2个；省地方标准项目发布报批2个。三是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，申报国家发明专利4项。四是发表专业学术论文8篇。五是完成12个省局科技项目结题验收工作。六是参与PTP能力验证21项，均获满意结果。七是通过国家认可委组织的国检中心CMA\CNAS二合一现场评审。八是申报了湖南省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行动试点项目，成立了赫山区兰溪大米产业检验研究中心。九是完成总局、省局、市局相关信息系统数据上传、年度社会责任以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服务情况统计、易制毒年度统计等报告。十是4名同志入选检验检测认证专业高级职称评委委员；9名同志入选益阳市标准化专家库；1名同志获正高级工程师资格。十一是培训专业技术人员150人/次。
3、中心工作完成情况。一是依法依规依程序开展电容器国检中心的筹建，组织电子、电气、质量检验等相关领域专家对设备进行了论证、采购。二是原湖南省电容器质检中心搬迁至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，11月8日通过省级资质评审。

4、服务经济发展情况。检验检测报告时效性、准确性和客户满意度明显提高，全年技术帮扶指导企业80余家，免费培训34人次，质量体检进企业10家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无

